
蓉北高铁物流园项目（配套商业附属工程--站前广场）

设计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的回复

(审图报告编号: )

(设计项目编号:MSSC2206-TCJ02-J615 )

设计单位:_成都美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(签章)

资质等级: 甲级

许可证号:A151006769

资质印章（出图章): (签章)

设计单位负责人: (签字)

日期: 2022年 11月 10日



专业分类 设计单位对审查意见的回复内容

景

观

专

业

勘察设计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及涉及安全、公众利益等方面存在的主

要问题：

1. SM-1 建筑设计总说明，部分规范已废止，设计说明需补充设计规模、面积等。

回复：已修改及补充。

2. ZP-8 总平面绿化布置，灌木在平面中标明种植种类、范围和面积

回复：已补充。

3. 缺少植物网格放样平面图。

回复：已补充。

4. XT-1 雕塑基座建筑大样图，雕塑基座正立面图建议明确材质的规格；混凝土

挡墙大样图，侧面铺装的规格不合理。

回复：已补充和修改。

5. XT-4 什邡标志大样图，补充纹样网格放样平面图；材质需明确规格大小。

回复：已补充.

6. XT-6 通用大样，图 4，需标明收边、相接的材质，排水方向、坡度；B-B 缺

少尺寸标注，嵌草砖的标注与结构层剖面不符，车轮定位器补充安装详图。

回复：已补充并修改.

7. XT-8 道路结构大样图，图 3 需明确排水方向、坡度。

回复：已补充.

审查结论 合格 违反强制性条文数 无

审查机构

意见

(盖 章)

设计单位

相关人员

签名

回复人：

审核人：



专业分类 设计单位对审查意见的回复内容

结

构

专

业

勘察设计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及涉及安全、公众利益等方面存在的主

要问题：

1、雕塑基座作为类地下结构，根据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

(GB55002-2021)，其框架结构抗震等级可划为四级。

回复：雕塑基座框架梁柱在地面，故抗震等级采用的三级

2、雕塑基座 2.500m处梁柱平法施工图中框架主梁应以WKLx标注。

回复：已在图中修改

3、根据建筑立面图，休闲廊架 1、2、6、7、8、9、13、14轴柱为斜柱，而

对照基础平面布置图及屋顶梁柱布置图并未体现上述位置柱为斜柱，应核实修

改。如确认为斜柱，则应在明确屋顶支点位置后补充相应节点构造大样。

回复：斜柱也参考直柱与梁的连接节点，采用焊接直接连接

4、补充雕塑基座、休闲廊架结构（包括基础）计算书。

回复：已补充计算书

5、其它“错、漏、碰、缺”应自行核对修改。

回复：已自行核对。

审查结论 合格 违反强制性条文数 无

审查机构

意见

(盖 章)

设计单位

相关人员

签名

回复人：

审核人：



专业分类 设计单位对审查意见的回复内容

给

排

水

专

业

勘察设计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及涉及安全、公众利益等方面存在

的主要问题：

1、（排水设计说明）应补充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

（GB55020-2021）、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GB55002-2021、《室外

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 50032-2003）等规范

回复：设计说明已补充相关规范；

2、（排水设计说明）应根据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GB55002-2021

完善相应抗震设计说明。

回复：设计说明已补充相关内容；

3、（排水设计说明）根据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（GB55020-2021）

2.0.13 应明确室外检查井井盖应有防盗、防坠落措施，检查井、阀门井井盖上

应具有属性标识。位于车行道的检查井、阀门井，应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和稳

定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。（强条）

回复：设计说明已补充相关内容；

4、（给排水平面图）场地排水沟应接至室外雨水系统。

回复：设计已完善；

5、（给排水平面图）未见管道高程表，应补充，同时应补充相应定位尺寸。

回复：设计已补充；

审查结论 合格 违反强制性条文数 无

审查机构

意见

(盖 章)

设计单位

相关人员

签名

回复人：

审核人：



专业分类 设计单位对审查意见的回复内容

电

气

专

业

勘勘察设计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及涉及安全、公众利益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：

1、 若经过初步设计审查阶段，补充初设意见执行情况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初设意见。

2、 设计依据补充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163-2008、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

用规范》GB55002-2021、《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》GB55024-2022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修改。

3、 设计说明补充电气抗震措施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修改。

4、 明确距地面 2.5m 以下的电气设备应借助于钥匙或工具才能开启。JGJ/T163-2008 第

8.3.5 条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明确。

5、 明确距地面 2.8m 以下的照明设备应使用工具才能打开外壳进行光源维护。

JGJ/T163-2008 第 8. 3. 5 条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明确。

6、 明确灯具外壳防护等级。JGJ/T163-2008 第 3.3.3 条。GB55024-2022 第 4.5.3 条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明确。

7、 明确照明配电箱的防护等级。JGJ/T163-2008 第 8.3.5 条。GB55013-2021 第 7.0.5

条。

回复：同意审查意见，已补充明确。

审查结论 合格 违反强制性条文数 无

审查机构

意见

(盖 章)

设计单位

相关人员

签名

回复人：

审核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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